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會 議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香 港 展 覽 業 的 發 展  

 

目 的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會 議、展 覽 及 奬 勵 旅 遊（ 會 展 旅 遊 ）

業 的 最 新 發 展 ， 以 及 鼓 勵 業 界 善 用 現 有 會 展 設 施 的 措 施 。  

 

背 景  

 

2.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了 香 港 展 覽 業 的 發 展， 特 別 是 有 關 會 展

旅 遊 業 的 推 廣 工 作 、鼓 勵 善 用 現 有 會 展 設 施 的 措 施 ， 以 及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貿 發 局 ）為 本 地 中 小 企 業 和 新 參 展 的 公 司 提

供 的 支 援 。 會 議 上 ，貿 發 局 同 意 探 討 如 何 與 其 他 私 營 展 覽 會

籌 辦 商（ 辦 展 商 ）更 進 一 步 合 作，在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亞 博 ）

發 展 新 展 覽 主 題 ， 以 使 香 港 的 展 覽 會 更 趨 多 元 化， 並 為 本 港

企 業 帶 來 更 多 商 機 。  

 

3.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資 料，概 述 貿 發 局 與 亞

博 加 強 合 作 （ 包 括 採 用 「 一 展 兩 地 」 的 方 式 舉 辦 展 覽 ）為 香

港 整 體 經 濟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以 及 貿 發 局 就 於 亞 博 舉 辦 展 覽

會，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諮 詢 其 商 貿 展 覽 會 的 參 展 商 所 取 得 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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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和 相 關 調 查 所 採 用 的 問 卷 及 方 法 。  

 

 

最 新 發 展  

推 廣 會 展 旅 遊 業  

 

4.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成 立 以 來，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旅 發

局 ） 轄 下 的 「 香 港 會 議 及 展 覽 拓 展 部 」 （ MEHK） 一 直 致 力

向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世 界 其 中 一 個 會 展 旅 遊 的 首 選 目 的 地。受 惠

於 環 球 經 濟 的 改 善，二 零 一 零 年 訪 港 過 夜 會 展 旅 客 較 二 零 零

九 年 上 升 23%至 143 萬 人 次。市 場 狀 況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首 九 個

月 繼 續 保 持 強 勁，使 我 們 成 功 吸 引 了 103 萬 人 次 的 過 夜 會 展

旅 客 到 訪 香 港 ， 人 次 數 目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15%。  

 

5. 在 政 府、MEHK 和 會 展 旅 遊 業 界 的 共 同 努 力 下，我 們 在

來 年 成 功 為 香 港 奪 得 多 項 大 型 會 議 及 展 覽 項 目 的 主 辦 權，包

括 2012 年 世 界 牙 科 聯 盟 年 會 、 2012 年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亞 太 大

會 及 2011 年 亞 洲 電 腦 圖 像 與 互 動 科 技 研 討 會 議 及 展 覽 ， 預

料 可 分 別 吸 引 約 10 000 人、5 000 人 及 6 000 人 參 加。此 外 ，

近 年 多 個 會 展 項 目 已 在 本 港 落 戶，包 括 亞 洲 國 際 航 空 展 覽 會

暨 論 壇、 亞 洲 國 際 水 果 蔬 菜 展 覽 會、 亞 洲 殯 儀 博 覽 及 亞 洲 智

能 卡 工 業 展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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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大 嶼 山 作 為 會 展 旅 遊 的 目 的 地  

 

6. 亞 博 所 位 於 的 大 嶼 山 擁 有 豐 富 旅 遊 資 源，包 括 沿 途 布 滿

優 美 自 然 景 緻 的 行 山 路 徑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 天 壇 大 佛 、 昂

坪 360、 大 澳 的 漁 村 及 棚 屋 。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推 廣 大 嶼 山 作 為

會 展 旅 遊 的 目 的 地，旅 發 局 和 MEHK 成 功 連 結 大 嶼 山 各 主 要

景 點 和 場 地 提 供 者 ， 共 同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推 出 宣 傳 活 動 。

較 早 前 ， 旅 發 局 、 旅 遊 事 務 署 、 離 島 區 議 會 以 及 新 世 界 第 一

渡 輪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携 手 推 出 一 項 宣 傳

香 港 各 離 島 （ 包 括 大 嶼 山 ） 的 計 劃 。  

 

7. 有 一 間 新 酒 店 正 在 愉 景 灣 內 興 建，此 酒 店 將 成 為 可 提 供

超 過 300 間 酒 店 房 間 的 額 外 會 展 設 施。酒 店 預 計 可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年 中 啟 用。另 一 間 由 大 澳 警 署 改 建 而 成 的 文 物 精 品 酒 店

則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啟 用 。  

 

8. MEHK 會 繼 續 在 全 球 加 強 推 廣，以 及 與 政 府、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貿 發 局 ）、 投 資 推 廣 署 、 政 府 各 駐 外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以 及 會 展 業 界 ，攜 手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會 展 及 旅 遊 之 都

的 地 位 。  

 

「 一 展 兩 地 」 的 籌 辦 方 式  

 

9. 貿 發 局 採 用「 一 展 兩 地 」的 方 式 舉 辦 展 覽 需 要 符 合 以 下

兩 項 先 決 條 件  —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會 展 ）已 不 能 滿 足 有

關 展 覽 商 對 展 覽 場 地 空 間 的 殷 切 需 求，以 及 亞 博 能 在 相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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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段 提 供 展 覽 場 地 空 間 。 事 實 上 ，現 時 只 有 三 個 貿 發 局 的 展

覽 1有 展 覽 場 地 空 間 的 需 求 未 被 滿 足 的 情 況，具 備 以 這 方 式 辦

展 的 潛 質。貿 發 局 已 就 此 三 個 展 覽 會 查 詢 亞 博 相 關 時 段 的 場

地 供 應 情 況 。可 惜 由 於 有 關 時 段 為 會 展 業 的 旺 季， 亞 博 的 預

約 情 況 已 差 不 多 到 達 飽 和 ，以 致 未 能 接 受 額 外 的 預 約 。由 於

仍 未 有 貿 發 局 的 展 覽 符 合 採 用 「 一 展 兩 地 」 的 兩 項 先 決 條

件 ， 因 此 貿 發 局 在 短 期 內 以 此 方 式 辦 商 貿 展 覽 會 的 機 會 不

大 。  

 

10. 雖 然 如 此，貿 發 局 亦 已 主 動 委 托 顧 問 進 行 一 項 名 為「 展

覽 場 地 需 求 研 究 」的 專 題 研 究 。 研 究 透 過 找 出 參 展 商 和 買 家

對 兩 個 展 覽 場 地 的 意 見，評 估 業 界 對 分 拆 貿 發 局 的 展 覽 會 於

會 展 及 亞 博 這 兩 個 地 點 舉 辦 的 需 求 及 支 持 程 度，有 關 結 果 會

作 貿 發 局 日 後 規 劃 之 用。顧 問 公 司 已 分 別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的 珠 寶 展，以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的 電 子 產 品 展 和 禮 品 及 贈 品

展 中 ，進 行 了 數 次 包 含 定 量 及 定 性 問 題 的 問 卷 調 查 。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問 卷 以 及 其 結 果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  

 

11. 研 究 指 出 了 一 些 參 展 商 及 買 家 覺 得 亞 博 相 對 較 弱（ 即 亞

博 與 市 中 心 的 距 離 和 交 通 接 駁 情 況 ）及 較 強（ 即 設 施 的 質 素

和 面 積 ）的 地 方 。 研 究 顯 示 ， 這 些 都 是 貿 發 局 在 決 定 是 否 擴

展 其 現 有 展 覽 至 亞 博 時 所 需 考 慮 的 因 素 。  

 

12. 再 者，辦 展 商 不 太 願 意 採 用「 一 展 兩 地 」方 式 舉 辦 展 覽

會 是 因 為 這 方 式 會 引 致 他 們 的 營 運 成 本 上 升。私 營 辦 展 商 最

                                                 
1 分別在三月、四月或十月舉辦的珠寶展、禮品及贈品展，以及電子產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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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是 否 以「 一 展 兩 地 」的 方 式 舉 辦 展 ， 應 是 它 們 按 其 客 人 及

商 業 夥 伴 的 需 要 和 要 求 所 作 的 商 業 決 定 。例 如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起 以「 一 展 兩 地 」方 式 於 九 月 份 舉 辦 的「 香 港 珠 寶 首 飾 展

覽 會 」， 現 時 以 參 展 商 數 目 計 ， 是 全 球 最 大 型 的 珠 寶 展 。 此

展 覽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吸 引 了 來 自 46 個 國 家 接 近 3 500 名 參 展

商 參 加，以 及 超 過 51 000 訪 客，並 打 破 了 此 展 覽 會 以 往 紀 錄

而 佔 用 了 亞 博 和 會 展 合 共 13 萬 平 方 米 的 展 覽 場 地 。  

 

亞 博 的 使 用 情 況 已 得 到 改 善  

 

13.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宣 傳 亞 博 的 優 勢，以 及 提 升 其 對 業 界 的 吸

引 力 ，改 善 亞 博 的 使 用 情 況。 在 政 府 和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亞 博 管 理 公 司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為 了 進 一 步 加 強 亞

博 的 交 通 服 務 安 排，有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已 確 定 會 在 亞 博 舉 辦 活

動 期 間 實 施 2。公 眾 十 分 歡 迎 這 些 措 施，其 中 往 來 港 鐵 東 涌 站

巴 士 總 站 及 亞 博 的 點 對 點 專 營 巴 士 X1，除 了 在 乘 客 量 錄 得 增

長 外 ， 乘 客 對 其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亦 有 所 上 升 。 此 外 ， 亞 博 管 理

公 司 一 直 致 力 尋 求 機 會 與 香 港 不 同 的 貿 易 商 會 合 作，以 吸 引

更 多 本 地 公 司 ，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 參 與 在 亞 博 舉 行 的 展 覽 會 。

例 如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 亞 博 聯 同 香 港 出 口 商 會（ 出 口 商

會 ）和 另 一 私 營 辦 展 商 ， 在 亞 博 舉 辦 了 一 項 名 為「 創 意 新 領

域 @HKEA」的 展 覽，為 出 口 商 會 會 員 和 其 他 中 小 企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 供 他 們 宣 傳 其 產 品 及 服 務 。  
                                                 
2 這些措施包括︰ 

(a) 除了現有的 S1 線，增設往來港鐵東涌站巴士總站及亞博的點對點專營巴士 X1 線； 
(b) 更改九條機場專營巴士線（A 線）的路線，在前往機場方向時途經亞博； 
(c) 在有需要時，增強八條北大嶼山對外專營巴士線（E 線）的班次，以滿足需求；以及 
(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會在亞博舉行活動期間提供車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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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 發 局 以「 兩 展 兩 地 」的 方 式，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與 另

一 辦 展 商 訊 通 展 覽 公 司 在 亞 博 合 辦 了「 優 質 生 活 博 覽 」， 並

同 時 於 會 展 舉 辦 香 港 書 展 。在 展 覽 期 間 ，貿 發 局 安 排 了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 往 來 亞 博 及 會 展， 為 這 兩 個 展 覽 場 地 提 供 直 接 連

繫 的 交 通 服 務。展 覽 訪 客 亦 十 分 歡 迎 這 項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優

質 生 活 博 覽 」是 貿 發 局 與 私 營 辦 展 商 共 同 合 作 在 亞 博 舉 辦 新

展 覽 的 一 個 成 功 例 子。在 兩 個 場 地 舉 辦 兩 個 主 題 相 似 的 展 覽

會 更 可 產 生 協 同 效 應。貿 發 局 會 繼 續 探 討 與 其 他 私 營 辦 展 商

合 作 在 亞 博 舉 辦 新 展 覽 的 可 行 性 ，以 及 發 掘 適 合 以「 兩 展 兩

地 」 方 式 舉 辦 的 展 覽 。  

 

15.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起，貿 發 局 已 與 其 他 私 營 辦 展 商 合 作，在

亞 博 舉 辦 了 共 七 個 新 展 覽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底 ，貿 發 局 聯 同

其 合 作 夥 伴，已 在 亞 博 舉 辦 了 一 共 30 個 展 覽 會，為 亞 博 吸 引

了 超 過 6 800 名 參 展 商 及 超 過 23 萬 2 千 貿 易 訪 客。這 些 展 覽

包 括 ︰ - 

 

 香 港 國 際 汽 車 零 部 件 及 配 件 展 ；  

 香 港 國 際 家 具 展 ；  

 香 港 國 際 印 刷 及 包 裝 展 ；  

 香 港 國 際 建 築 裝 飾 材 料 及 五 金 展 ；  

 國 際 環 保 博 覽 ；  

 亞 洲 運 動 用 品 展 ； 及  

 優 質 生 活 博 覽 。  

 



 7

16. 另 外，貿 發 局 現 正 與 亞 博 管 理 公 司 共 同 積 極 探 討 以 獨 自

或 與 其 他 在 亞 博 辦 展 的 私 營 辦 展 商 合 作 的 方 式，在 亞 博 舉 辦

更 多 新 展 覽 的 可 行 性 。  

 

17. 在 政 府、貿 發 局 和 亞 博 管 理 公 司 共 同 努 力 下，一 般 公 眾

已 較 數 年 前 更 認 識 亞 博。在 亞 博 舉 辦 的 主 要 展 覽 及 會 議 的 數

目 在 二 零 零 九 /一 零 年 上 升 14%， 在 二 零 一 零 /一 一 年 亦 上 升

13%。  

 

18. 由 亞 博 管 理 公 司 委 托 畢 馬 威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所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 顯 示，由 亞 博 舉 辦 的 展 覽 和 會 議 所 產 生

的 總 開 支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起 穩 步 增 長 ， 並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達 至

134 億 元 ， 較 二 零 零 九 年 高 出 25%。 再 者 ， 在 二 零 零 六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間，在 亞 博 舉 辦 的 展 覽 及 會 議 一 共 為 香 港 的 經 濟 貢

獻 了 約 540 億 元 。  

 

19. 展 望 未 來，亞 博 應 可 受 惠 於 香 港 展 覽 及 會 議 業 的 整 體 增

長 和 發 展 。 亞 博 附 近 的 基 建 項 目 如 港 珠 澳 大 橋 、屯 門 西 繞 道

和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的 相 繼 落 成 將 大 大 縮 減 來 自 珠 三 角

洲 和 香 港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訪 客 到 亞 博 的 交 通 時 間。亞 博 管 理 公

司 會 把 握 日 趨 完 善 的 交 通 連 繫 所 帶 來 的 機 會，爭 取 更 多 項 目

在 亞 博 舉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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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發 局 在 展 覽 中 協 助 本 港 中 小 企 業 推 廣 出 口 的 支 援  

 

20. 貿 發 局 是 中 小 企 的 合 作 夥 伴，一 直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為 中 小

企 提 供 支 援，包 括 近 期 推 出 為 吸 引 中 小 企 使 用 該 局 展 覽 平 台

而 設 的 優 惠 計 劃 。 在 這 計 劃 下 ， 本 港 中 小 企 業 可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起，在 貿 發 局 舉 辦 的 若 干 展 覽 中 申 請 租 用 面 積 為 六 平

方 的 經 濟 型 展 位 。 此 項 計 劃 旨 在 協 助 質 優 但 資 源 較 少 的 公

司。為 創 業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包 括 讓 他 們 優 先 在 貿 發 局 於 香 港 舉

辦 的 商 貿 展 覽 會 中 申 請 租 用 經 濟 型 展 位 和 型 格 展 櫃 (即 格 仔

櫃 )，用 以 陳 列 其 產 品 及 目 錄，希 望 藉 此 協 助 他 們 打 入 國 際 市

場 。  

 

21. 貿 發 局 會 繼 續 協 助 本 港 中 小 企 業 參 加 海 外 和 內 地 大 型

商 貿 展 覽 會 ， 包 括 組 織 參 展 團 或 協 助 他 們 與 辦 展 商 初 步 接

觸 。 貿 發 局 並 會 通 過 拜 訪 企 業 和 市 場 研 討 會 等 活 動 ， 徵 詢 業

界 意 見 和 了 解 本 港 中 小 企 的 推 廣 需 要，以 提 供 適 合 市 場 需 要

的 服 務 。 此 外 ， 貿 發 局 亦 一 直 協 助 亞 博 推 廣 「 香 港 展 館 」 這

項 措 施，即 在 若 干 由 私 營 辦 展 商 於 亞 博 舉 辦 的 商 貿 展 覽 中 設

立 一 個 專 屬 香 港 出 口 商 展 位 的 區 域 。  

 

總 結  

 

22. 我 們 相 信 政 府 以 及 我 們 的 主 要 合 作 夥 伴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 已 為 會 展 業 的 發 展 提 供 正 面 的 貢 獻 。政 府 會 繼 續 與 會 展

旅 遊 業 界 攜 手 ，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會 展 及 旅 遊 之 都 的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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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請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的 最 新 發 展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附件一 
展覽場地需求研究 

參展商及買家的問卷 
（以下為只包括問題的簡化版） 

 
 
註︰ 
會展︰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亞博︰亞洲國際博覽館 
 
1.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你是參展商還是買家？ 
 你公司位於哪一個國家/地區？ 
 

2. 在決定是否參展或參觀一場貿易展覽會時，場地或相關設施各方面的重要

性 
 
 當你參加或參觀貿易展覽時，這些與展覽場地有關的因素對

你的重要性如何？ 
 你對會展在上述各方面表現的滿意度如何？ 
 你對亞博在上述各方面表現的滿意度如何？ 

（只向曾到過亞博的受訪者發問） 
 
3. 場地的選擇 
 

(a) 整體來說，你較喜歡哪個場地？ 
(b) 若此類貿易展覽會的規模在未來數年有顯著的增長，在展館

方面，你會選擇哪一個安排？ 
(c) 若貿發局的貿易展覽擴充至兩個展覽場地，你會選擇在哪個

場地參展？ 
 假若你可同時在兩個場地參展，即是需要增加展位數

目，你願不願意負擔額外費用？（如租金、運輸、展位

的搭建、佈置等）？ 
 假若你公司所屬的產品展區被安排在亞博，你會不會去

亞博參展？ 
 假若只有亞博才能提供較大面積的展位，你會否因此將

你在會展的展位遷至亞博？ 



附件二 

展覽場地需求研究 
主要調查結果 

 
 
註︰ 
會展︰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亞博︰亞洲國際博覽館 
 
 
1.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受訪者總人數 1 265 
受訪者分析: 
  參展商 746 
  買家 519 
所屬地區分析: 
  香港 42% 
  中國內地 15% 
  其他亞太地區 20% 
  歐洲 9% 
  美洲 8% 
  中東及非洲 6% 

 
 
2. 在決定是否參展或參觀一場貿易展

覽時，場地或相關設施的重要性 
對會展的滿

意度 
對亞博的滿

意度 

評分標準: 
1 (完全不重要) 至 5 (非常重要) 

(被評為 4 或 5) 

地點 87% 81% 16% 
場地交通接駁的情況 85% 76% 29% 
設施的質素 82% 78% 50% 
場地的大小/容量 79% 77% 58% 

靠近市區中心 78% 8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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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整體上對場地的選擇 
 
(只適用於參展商)  
會展 86% 
亞博 2% 
沒有特別偏好那個場地 6% 
不知道、不肯定 6% 

 
 
 
3(b) 若展覽會規模有顯著增長，對場地方面的選擇 
 
(只適用於參展商)  
整個展覽集中在會展一個地點 81% 
整個展覽集中在亞博一個地點 4% 
分拆在會展及亞博兩個地點 13% 
整個展覽會集中在同一地點，但在附近城市舉行 2% 

 
 
 
3(c) 若展覽分拆在兩個場地時的選擇 
 
(只適用於參展商)  
只在會展參展 89% 
只在亞博參展 3% 
在兩個場地同時參展 8% 
不會在這展覽中參展 - 

 
 


